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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粤建质〔2025〕269 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建筑施工
企业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主管部门，广

州、深圳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市交通运输局，佛山市轨道

交通局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河源、东莞、中山、阳江、

湛江、茂名市水务局，清远市水利局，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，横

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近期，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《建筑施工企业、工程项目安全

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配

备办法》），明确规定建筑施工企业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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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等要求，并将于 2026 年 3 月 26 日

起实施。现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具体工作要求，请一并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一、抓实制度宣贯学习

各地各有关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积极推动《配备办法》

落实落地，进一步规范属地建筑施工企业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

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，要立即组织辖区内安全监

管人员对《配备办法》开展深入学习，确保准确掌握制度要求。

各施工企业要开展内部全员宣贯培训，将《配备办法》作为企业

安全生产管理和项目管控的重要依据，严格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，足额配备安全管理人员。

二、严格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审核

各地各有关主管部门在受理施工许可和质量安全监督手续

时，应严格审查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配备情况，并将项目安全总监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信息

纳入工程安全监督登记内容。如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调整，施

工企业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

三、压实关键岗位人员安全职责

各地各有关主管部门要督促施工企业推行项目安全总监、专

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委派制，将其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与绩

效紧密挂钩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的内生动力。施工企业应加强项

目经理、项目安全总监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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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名制考勤管理。同时，推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与

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互联互通，通过在全国工程质量

安全监管信息平台（微信小程序）查询安全管理人员考勤信息，

强化信息核查和数据应用。

四、规范起重设备安管人员配置

各地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强化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的审核

工作。从《配备办法》实施之日起，房屋市政工程在办理建筑起

重机械使用登记时，需专门配备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（C1 证书）。具备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在申办

（含新申请和延期）安全生产许可证时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除满足相应承包资质对应人数要求外，还应配备至少 1 名机械类

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C1 证书）。

五、统一施工安全日志文本

各地各有关主管部门要督促属地房屋市政工程项目采用《配

备办法》附件规定的施工安全日志文本和记录要求。要将施工安

全日志的填写规范度、归档完整性纳入监督机构日常监督范围，

强化督促指导。

请各地各有关主管部门迅速将本通知要求传达至辖区内从

事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活动的企业和项目，提醒督促企业落实。执

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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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
（联系人：刘辉雄、陈嶷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3352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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